关于兴海县2025年牲畜出栏补贴公示

为推动农畜产品输出、促进农牧民持续增收，规范畜牧业生产补助资金使用，根据相关项目实施方案要求，现将兴海县2025年该项目资金支出情况公示如下：

一、补助标准

出栏牛：每头补助80元

出栏羊：每只补助20元

出栏猪：每头补助60元 

二、资金安排 

本次补助覆盖兴海县7个乡镇，合计补助资金3029990元。

三、公示相关事项

1. 公示期限：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，自2025年11月10日起至2025年11月18日止。

2. 公示内容：兴海县七乡镇牲畜出栏补助明细（详见附件）

3. 监督反馈：公示期间，欢迎社会各界监督。如对补助资金支出有异议，请以书面形式、电话或来访等方式如实反映。

监督电话：0974-8582903；17797385490
联系地址：兴海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（兴海县畜牧兽医站）

受理时间：工作日9:00-12:00，14:30-17:30

附件：兴海县七乡镇牲畜出栏补贴公示表

兴海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

2025年11月10日
